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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数个主体共享股份权益的，是广义的股份共有；共有人在股东名册上记载并

受公司法规范的，是狭义的股份共有。股份共有具有准共有的属性，可以适用民法有关

共有的规范，但公司法的相关规范应优先适用。股份共有人应当确定行使共有股份权利

的代表人；未确定代表人的，除公司或其他当事人认可外，不得行使该股份权利。共有

人之间承担连带缴纳股款责任。公司对共有人的通知和送达以代表人为受领人，代表人

不明确的，任一共有人均可为受领人。

关键词：股份共有　准共有　代表人　股东名册

股份共有通常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法律主体共同享有同一股份权益。〔１〕这是现实生

活中存在的客观现象，需要法律予以规范。法律对股份共有的规范，既是权利主体共同享有股份

权益的合法性根据，也是股份共有权利有效行使的法律基础，更是解决股份共有权益纠纷的法律

依据。然而，我国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近乎于空白，现行公司法也未对股份共有予以规

范，出现了立法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

定 （三）（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征求意见稿”）第３５条虽然对股份

共有作了规定，但其中仍存在不少值得商讨的问题。

我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共有是某项财产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主体共同享有同一所有

权。在现代民事立法体系中，共有是作为所有权的一种现象加以规范的。德国、瑞士、意大利、

日本、韩国等国的民法典均设专章、专节或专题对共有作出规定。我国物权法也在第二编所有权

对共有作了专章规定。

民法对共有的规范不仅为物的共有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也为多个主体共同享有某种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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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本文系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 经济法学 （Ｓ３０９０２）的建设成果。

在公司法学上，股份共有也时常被称为 “股权共有”。本文使用 “股份共有”的表述方式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

原因：第一，国外相关公司立法通常均称之为股份共有；第二，我国公司法第三章为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而第五章第二节则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转让”。如果使用 “股权共有”，容易被误解为只是对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的共有。鉴于在法理上，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广义上的 “股份”概念既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也包括有

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同时也基于共有关系的实质内涵，本文使用 “股份共有”的表述，并且不对不同形态公司的

“股份”、“股权”或 “股权共有”等相关概念加以区别。



利提供了可适用的基本法律规范。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对物存在共同享有所有权的情形外，还有

其他各种类似于对物共有的情形，即物的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共有状态。〔２〕虽然这些情形下

的共有不同于物的共有，但也可以适用物权法中有关共有的基本规范，所以民法在共有的规范中

通常有准用性规定。基于民法对共有规范的准用性规则，形成了准共有的法学理念，“准共有者，

乃数人分别共有或公同共有所有权以外之财产权之谓”。〔３〕准用性规则扩展了民事法律中有关共

有规范的适用范围。

那么股份共有是否属于准共有而可以适用民事法律中共有的相关规范呢？答案显然是肯定

的，〔４〕股份共有完全符合准共有的基本特性：其一，主体的非单一性，股份共有是两个或两个

以上主体分享同一股份权益；其二，客体的特殊财产性，股份共有的权利客体不是物，而是一种

特殊的财产形态 股份。然而，我国物权法第１０５条规定，“两个以上单位、个人共同享有用益

物权、担保物权的”，可参照物权法有关共有的规定。该条准用性规范将共有规范准用的范围限

于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未给股份共有提供准用共有规范的法律根据。〔５〕不过，物权法的这一

缺憾可以由公司立法予以补救。

尽管股份共有可准用共有的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事法律有关共有的规范能

够解决股份共有的所有问题。应当认识到，股份共有的客体是股份而不是物；共有股份的权利实

质上是股东权利，而非一般共有对物的所有权。鉴于股份共有的这些特殊性以及公司运作规则的

需要，公司法有必要对股份共有作出专门规范。公司法对股份共有的规范不仅使股份共有人权利

的行使具有法律根据，而且也将这一权利的行使纳入公司法规范的体系之中。对股份共有的法律

调整，公司法规范相对民事法律规范具有特别法的属性，应当优先适用。民事法律中可为股份共

有准用的规范须以公司法 “无特别规定者为限”。〔６〕

综上可见，股份共有能够依据准共有规则适用物权法有关共有的规范，股份共有所具有的不

同于一般共有的特殊性需要公司法加以规范。股份共有的公司法规范和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应当是

一个有机联系、效力层次清晰的法律规范体系。鉴于我国民事法律中共有规范的准用范围存有缺

憾，公司法应当予以弥补。在现实立法状况下，可先在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中作出规定。

一、股份共有人与公司关系的公司法规范

公司法对股份共有的规范，实际上是对股份共有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予以调整，具体表现为

对共有股份权利行使的规范、对共有人出资责任的规范和对公司向共有人通知、送达行为的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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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立新：《共有权理论与适用》，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２０页；高富平：《物权法原论》下册，中国法制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０１７页。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４２页。

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认为，股份共有，“严格言之，应称准共有为妥”。郑玉波：《公司法》，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

公司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０７页。

有论者认为，物权法有关共有的规定只适用于动产所有权的共有和不动产所有权的共有，而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有关共有的规定，则适用于一切财产权的

共有。参见刘青文：《论共有的法律适用 以 〈物权法〉为视角》，《河北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９期。但这一为立法缺憾

辩解的理由明显过于牵强。

参见前引 〔３〕，谢在全书，第３４２页。



（一）对共有股份权利行使的规范

公司法对股份共有予以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将共有股份权利的行使纳入公司法规范的体系之

中，以保障公司运作的良好秩序。由此形成的相关公司法规范主要是围绕共有股份权利行使者展

开的。

１．对共有股份权利行使者规范的正当性及立法技术分析

按照一般共有原理，除有特别约定外，各共有人均可以对共有财产行使管理权。我国物权法

第９６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

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一般共有的这一原理和相关民事法律规范不能适用于股份共

有。由共有股份形成的股东权利，“各个共有人不得凭共有股份来行使”，需要通过共有代表人来

行使。〔７〕国外公司法通常规定，共有人应当确定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的权利。德国股份法第６９

条规定：“一张股票为数个权利人享有的，其只由一个共同的代理人行使由该股票产生的权利。”

英国２００６年公司法第１１３条、韩国商法第３３３条、日本公司法第１０６条以及我国台湾公司法第

１６０条都有类似的规定。

公司法之所以规定共有股份的权利必须由共有人确定的代表人来行使，首先是因为数个股份

共有人只能基于同一股东资格享有股东权利。基于股份不可分原则，“股份虽可共有，但却不可

分有”。〔８〕这就要求共有股份的数人表现为具有同一股东资格的整体外观，以便行使该股东权

利。显然，一般共有的权利行使规则不能满足共有股份权利行使的要求。公司法必须在一般共有

原理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公司正常运作的共有股份权利行使规则。一般共有原理认为，共有人的

法律地位平等，故均有权平等地实施对共同财产的管理行为；在共有人相互谅解的情况下，共有

人中之一人可根据明示或默示的代理权 （这一代理权或由其他共有人授予，或基于管理事务行为

的效果而产生）而管理共有财产。〔９〕基于一般共有权利行使的基本原理，公司法对共有股份权

利行使规范的法理路径是，规定股份共有人自主确定其代表人，以体现对共有人平等地位和私权

的尊重；要求由共有人自主确定的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的权利，以保障共有人所享有的同一股东

权利有效行使，因应公司制度运作机制的需要；限制各共有人随意行使共有股份的权利，以避免

同一股东资格的多重表现。

其次，公司法要求由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的权利，是源于共有人所共同拥有之 “股份”的特

殊性。一般共有的物是共有主体所有的、与其他主体财产无关联的独立财产，而股份共有人共同

所有的股份是公司资本的基本单元，与公司财产有着密切的关联，并非完全独立的财产。一方

面，股份作为共有人所有的一种财产，有自己特定的表现形式 〔１０〕和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股

份作为公司资本 （公司自有资产）的组成部分，其存在依赖于公司财产的存在，其价值取决于公

司资产的价值。这表明，共享同一股东资格的 “股份共有体”不同于一般共有关系结成的共有

体。一般共有体是不依附于其他任何法律主体而自立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 “单独的、独特的、独

立的、分离的、完整的”个体，〔１１〕股份共有体则不是这种自立的个体，而是公司组织的成员

股东。股份共有的对外关系实际上主要就是对公司的关系，共有人的利益很明显要服从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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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昌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７页。

前引 〔４〕，郑玉波书，第１０７页。

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８９页。

按照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表现形式是股票，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出资）的表现形式是出资证明书。

［美］切斯特·Ｉ·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王永贵译，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０页。



司的意志。〔１２〕公司法对股份共有人外部权利义务关系 〔１３〕调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共有人的

行为适应公司运作的要求。如果公司法不对共有股份的权利行使者进行规范，任一共有人均可行

使共有股份权利，不仅有可能造成股份的随意分割和股东资格表现的重叠，还会危及公司的正常

运作秩序，最终可能造成公司的经营损失，这自然也会伤及股份共有人的利益。因此，法律对共

有股份权利行使者的规范，既是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也有利于共有人对公司投资期待利益的

实现。

由于共有股份权利应当由共有代表人来行使，这就使公司法对股份共有人与公司之间关系的

调整、对共有股份权利行使规则的制定等，都集中体现为对共有代表人的规范。共有代表人成为

全体股份共有人与公司的连接点。但是，如果股份共有人没有明确其代表人，共有股份的权利又

当如何行使？

从已有的立法实践来看，公司法通常对此不予规定。在表面上，当股份共有代表人不明确

时，这种立法方式似乎认可任一共有人行使共有股份的权利，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因为公司法在

有关代表人的确定以及由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权利的规范中均使用了 “应当”或 “必须”等强制

性规范的表述方式。既然该规范具有强制性，不执行这一强制性规范就是违法的，不应当具有法

律效力。在股份共有代表人不明确的情况下，虽然绝对禁止共有人对共有股份权利的行使好像也

不尽合理，但是放任任一共有人随意行使共有股份的权利则更为不妥。

由此看来，公司法采用 “不予规定”这一立法技术，既表明要求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权利之

强制性规范的立法意图，又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顾及私权主体利益的需求，给公司和股份共有人之

间合理行使私权留下必要的空间。然而，如果这一空间被不适当放大，就会造成共有人应当确定

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权利这一规范的强制性约束力大大减弱。为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２００５年

日本公司法改变了传统的 “不予规定”的立法方式，〔１４〕在第１０６条明确规定，“如果共有人未确

定行使共有股份权利代表人的，该共有股份的权利不得行使。但股份公司对该权利行使作出同意

的不在此限”。这一立法技术凸显了 “由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权利”之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在给

私权行使留下必要空间的同时有效防止其被不适当扩大，有利于促进公司法对股份共有规范之目

的的实现。

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征求意见稿第３５条第２款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

持有公司股份的，共有人应当确定代表人行使股权。股份共有人没有确定行使股权代表人，公司

主张对其中一人发出的通知或者分配，效力及于全体共有人，其中一人行使股权的效力及于全体

共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款将共有股份的权利行使规范与公司对共有人通知、分配的

规范放在一起加以规定，导致逻辑关系不甚清晰，容易形成歧义。〔１５〕

笔者主张借鉴日本的立法经验，在共有代表人不明确情况下以否定非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权

利的效力为一般规则，以公司或相关当事人的认可为该规则适用的例外。理由主要是：第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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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道夫·Ａ·伯利、加德纳·Ｃ·米恩斯： 《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８３页。

共有关系可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内部关系是共有人之间的关系。外部关系包括两部分，一是基于共有物形成的

对外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这是集合意义上的共有外部关系；二是各共有人就共有财产所产生的对外部或第三人的

权利义务关系。参见前引 〔２〕，杨立新书，第５３页以下。股份共有也相应具有这几个层面的关系。

日本商法２０３条曾规定 “股份为数人共有时，共有人须确定一人为能行使股东权利者”，对在代表人不确定的情况下

共有股份的权利如何行使的问题，也采取了回避的立法方式。

尤其是在代表人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 “其中一人行使股权的效力及于全体共有人”究竟是否以

公司主张为限，不甚明了。



一规则能确保共有股份权利行使的有效性，使代表人行使股权的规则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第二，

这一规则有利于减少或避免相关纠纷的产生。既然股份共有代表人依法应当由共有人自己确定，

如果共有人没有确定代表人，就意味着他们自己放弃了对共有股份权利的行使，因而也就失去了

再提出权利主张的合理性基础，明确这一点能够避免或减少纠纷的发生。第三，“但书”的立法

技术处理将对没有共有代表人情况处理的主动权置于共有人的对方 （公司或相关当事人）一边，

这使私权原理的运用更为合理。按照法律规定共有人应当确定代表人行使共有股份的权利，如果

共有人没有确定代表人，其共有股份权利不能行使的责任只能在于共有人一方。在这种情况下，

对共有人行使权利有效性的判别当然不能取决于共有人，而只能取决于其对方。基于这一立法技

术制定的规范将会促使共有人确定代表人，形成共有股份权利有序行使的良好机制。

２．股份共有代表人的确定

从已有的立法实践来看，公司法规范对股份共有代表人确定方式的立法体例大致可分为两

类：一是不明确规定股份共有代表人产生的具体方式。股份共有代表人如何确定由共有人自主决

定，日本、德国等多数国家采用这种立法体例。二是明确规定股份共有代表人产生的具体方式，

英国采用这一方式。按照英国现行公司法第２８６条，在股东会表决时，只有高级股份持有人

（ｔｈｅｓｅｎｉｏｒｈｏｌｄｅｒｏｆｓｈａｒｅ）或者由他正式授权的代理人表决的票数才可以被公司计入，而这一

高级股份持有人是按共有股份持有人在公司成员登记册中记载的顺序来决定的。英国公司法的这

一规定实际上明确了股份共有代表人产生的方式，即通过登记顺序确定股份共有代表人。

上述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第一种方式虽然能充分反映共有人的意愿，但是当共有人没有明确

代表人时，则难以确定共有股份权利的行使者，有可能因权利行使的效力问题产生纠纷。第二种

方式尽管在形式上由法律确定股份共有的代表人，但实际上也是尊重了共有人的自主选择，因为

共有人可以在登记中将所要选定的代表人排列在靠前序位。当然，这一方式最重要的优点是不会

出现股份共有代表人指示不明的情况，因为按登记顺序能自然确定股份共有代表人。仅从立法技

术上分析，第二种方式的优势较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不宜为我国公司法规范所选

择。根据共有人登记的顺序来确定股份共有代表人可能产生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是有可能使不

适当的人成为股份共有代表人，例如本不愿意成为代表人的共有人或不具有相应能力的共有人仅

因登记顺位靠前而成为股份共有代表人，显属不合理。二是共有人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

制，因为按照股东名册登记的顺位来确定共有代表人，就要求代表人必须为共有人，这就限制了

共有人选择其代表人的范围。

对股份共有代表人的资格是否应当予以限制，学界有不同主张。日本学者多数主张股份共有

代表人应当从共有人中选定，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也可选非共有人充任。〔１６〕我国有学者认为，

“共有者之间若互相信赖，互相推选权利行使者固属上策，若彼此心存芥蒂，选定第三人为权利

行使者亦无不可”。〔１７〕其实，这一问题与股份共有代表人确定的立法体例有关联。明确规定股份

共有代表人产生方式的公司法规范通常也对代表人的资格有相应要求，如英国公司法规定按共有

人在股东名册登记的顺序来确定代表人，就自然限定了代表人的资格，要求其为股份共有人。而

不明确规定股份共有代表人产生方式的公司法规范，则既可以对代表人的资格予以限制，也可以

不予限制，但从已有的公司立法实践来看，通常不对代表人的资格予以限制。从最基本的原理来

看，“权利行使者的选定纯为意思自治的范畴，法律不必限制权利行使者的选定范围”。〔１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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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参见 ［日］木内宜彦：《判例评说》，第３２６号，第５６页，１９８６年；日本德岛地判，１９７１年１月１９日，第１、２号，

第１８页。转引自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２９７页。

同上引，刘俊海书，第２９７页。

同上书，第２９８页。



笔者主张我国公司法规范采用上述第一种方式，由共有人自主确定股份共有代表人。

３．股份共有代表人行使权利的内容

既然共有代表人行使的是基于共有人共同拥有的股东资格而享有的股东权利，那么共有代表

人就应当能够代表全体共有人行使完整的股东权利，公司法不应予以限制。德国股份法第６９条

规定，股份共有代表人可以行使 “由该股票产生的权利”；韩国商法第３３３条规定，股份共有代

表人 “行使股东权利”，我国台湾公司法第１６０条也作了相同的规定；日本公司法第１２６条第３

款甚至将股份共有代表人视为股东。虽然各国公司法的具体表述不尽一致，但其实质内容是一致

的，即不对股份共有代表人行使的股东权利予以内容上的限制。

有学者主张，为避免权利行使者滥用权利，共有人可以对代表人行使的权利内容予以限制，

如可参酌物权法的相关规定，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按份共有人处分股权时应当经占股权份额

２／３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共同共有人处分股权时，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１９〕但是，

从已有的立法实践来看，公司法规范通常未涉及这一问题。笔者认为，这并不是立法者的疏忽，

而是立法通过 “不予规范”的技术处理，将股份共有内部关系的法律适用空间留给了民事法律规

范。笔者主张我国公司法也采用这一立法技术，不对股份共有人限制代表人权利行使内容的内部

协议另行规范，而使其适用民事法律规范。

（二）对股份共有人出资责任的规范

股东对公司的义务主要是出资义务。〔２０〕如果股东未足额履行出资义务，则产生股东对公司

的出资责任，即承担其未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

股份共有人的出资责任只能产生在数人共同直接取得公司股份的情形之中。〔２１〕共有人作为

“出资者”向公司出资取得公司股份，如同单一股东一样，实际上都是将其出资财产交付给公司，

以获得相应的股份，从而享有股权，成为股东。无论是在公司设立过程中还是在公司成立后增扩

资本时，也无论是数人共同享有股东资格之股东还是一人独自享有股东资格之股东，股东的出资

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与公司的交易行为，是一种 “股份交易”的协议关系，〔２２〕即股东以其相应的

财产购买公司股份的协议关系。因此，当股份共有人未向公司缴纳足额的出资时，实际上是未履

行其与公司所约定的购买股份的契约义务，在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理应向公司承担相应的

责任。

由于股份共有人享有同一个股东资格，在法律上被视为一个整体，因而共同承担向公司缴纳

全部股款数额的出资义务。为了保障股份共有体出资义务的有效履行，公司立法有必要规定股份

共有人对未缴纳的出资承担连带责任。如德国股份法第６９条明确规定，股份共有人 “对于股款

的缴纳，其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任”。韩国商法第３３３条以及我国台湾公司法第１０６条也有此方

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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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前引 〔１６〕，刘俊海书，第２９８页。

我国有学者认为，股东承担的义务有遵守公司章程、向公司缴纳股款、对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责任 （限于非有限责任

公司）、不得抽回出资、填补出资。参见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０７页。稍加分

析可见，股东的义务实际上主要就是向公司出资。日本有学者明确指出，“股东对公司负有的义务，仅是以认购股份

为限的出资义务”。［日］末永敏和：《现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３页。

共有人间接取得公司股份的行为不与公司直接发生法律关系。如共有人受让其他股东转让的股份未足额支付受让款的，

只能与原股份持有人形成债的关系，而不可能与公司形成出资义务关系，也就无所谓共有人对公司承担出资责任。

英美法系学者通常认为，股份认购是一种表示愿意购买一个公司当时尚未发行的特定数量的股份并支付价款的要约

与公司的配股行为的承诺一起构成的完整的契约关系。ＳｅｅＬ．Ｃ．Ｂ．Ｇｏｗｅｒ犲狋犪犾．，犌狅狑犲狉’狊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狅犳犕狅犱犲狉狀

犆狅犿狆犪狀狔犔犪狑，４ｔ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Ｓｔｅｖｅｎｓ＆Ｓｏｎｓ，１９７９，ｐｐ．４２６－４３３．我国有学者认为，“股东承担的出资义务，是

股东依照约定或者公司法规定承担的特殊合同义务，以公司和股东存在出资授受关系作为基础。”叶林：《公司股东

出资义务研究》，《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征求意见稿第３５条第１款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

持有公司股份，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主张股份共有人承担连带缴纳股款责任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该款规定股份共有人 “承担连带缴纳股款责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笔者认为，该

款还规定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也能有效主张股份共有人承担连带缴纳股款的责任，则是欠

周密思考的。这是因为，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债权人向股东行使出资连带责任的追诉权，尚有关

键的理论疑点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股东的出资在本质上是其与公司进行的购买股份的交

易行为，当股份共有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直接受损的显然应当是公司利益，而不是其他单个股

东的利益 〔２３〕或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那么其他股东 “主张股份共有人承担连带缴纳股款责任”的

理论根据是什么呢？〔２４〕当公司尚有足够支付公司债权人的财产时，公司债权人不会因股份共有

人未足额出资而受到损害，那么他又如何能够直接向股份共有人主张其承担连带缴纳股款责任

呢？〔２５〕这些重大疑惑的存在，表明由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充任对共有人承担连带缴纳股款责

任追诉的权利主体，尚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持。其实，从立法技术来考量，无论其他股东和公司债

权人是否可以成为向股份共有人主张其承担连带缴纳股款责任的追诉权主体，公司法都没有必要

在这里加以规定，因为对股份共有人出资连带责任的追究与对单一股东出资责任的追究在原理上

是一样的，公司法有关单一股东出资责任之追诉权主体的规范自然适用于股份共有的情形。从已

有的立法实践来看，有关股份共有人承担连带出资责任的规范均不涉及该责任的追诉权主体，这

一立法技术值得我国借鉴。

（三）对公司履行通知、送达义务的规范

按照我国公司法第４条，股东依法享有的权利主要是 “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

者等”。股东主要是通过参加股东 （大）会行使表决权间接参与公司的管理，而不能直接管理、

经营公司。在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情况下，股东对公司的权利主要集体中在参与股东

（大）会、收取投资收益两个方面。〔２６〕相应地，公司对股东义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将与股东参

加股东 （大）会行使表决权、取得收益等相关的信息和有关文件及时通知、送达给股东。

对股份共有人的通知和送达是公司应尽的基本义务，也是公司法对股份共有人与公司关系规

范的重要内容之一。既然共有代表人是公司与股份共有人的连接点，能够代表共有体行使共有股

份的权利，顺理成章也应当由共有代表人受领公司的通知和送达。公司以股份共有人确定的代表

人为其对股份共有人履行通知、送达义务的具体对象，不仅能有效提高公司的工作效率，而且还

会使公司履行义务行为的有效性得以确定，避免或减少相关纠纷的产生，同时也能使共有人及时

得到相关信息，以利于其行使权利，维护权益。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国外公司立法大多规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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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即便是在公司设立时发起人的出资行为，实质上也是为了向公司履行章程约定的义务。发起人出资不实的，应当承

担对公司的出资违约责任，而不是向其他股东承担出资违约责任。参见陈盨：《公司设立者的出资违约责任与资本充

实责任》，《法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６期。

如果说股份共有人不履行出资义务会对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一定损伤的话，那是因为公司利益被损害所致。因此，

维护公司利益才是保护股东个人利益的正当路径。在股份共有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时，应当由公司向共有人主张连带

缴纳股款的责任。只有当公司未行使该权利时，其他股东个人才可以依法向共有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以维护公司

利益，进而保障股东个人权利。参见日本公司法第８４７条和韩国商法第３２４条、第４０３－４０６条。

无论是民事代位权理论还是公司人格否认理论，都以债权人损失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参见王利明：《代位权的行使要

件》，《法学论坛》２００１年第１期；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１页。其实，

在现代公司制度中，未足额出资者只是在公司 “破产的情况下，要承担向债权人支付其未缴足股本的责任”。参见前

引 〔１２〕，伯利等书，第１２３页。

美国学者伯利与米恩斯提出，现代公司制度使 “所有权这一旧原子分解成了两个组成部分 控制权和可享受收益的

所有权”。前引 〔１２〕，伯利等书，第９页。在我国公司法环境下，股东无论能否控制公司，都只能通过股东 （大）

会参与公司的控制与管理，而不能直接控制或管理公司。



以股份共有代表人为履行通知、送达义务的具体对象。

需要讨论的是，如果股份共有人未确定代表人，公司对共有人的通知、送达义务如何履行？

已有的立法实践或不予明确规定，或明确规定可向任一共有人履行。前一种方式实际上是通过回

避的立法技术，赋予公司自行规定的自主权，并体现出尊重私权自治的立法态度，德国、韩国和

英国等国家的公司法采用这一立法技术。而后一种方式则有利于保障公司通知与送达行为的有效

进行。日本公司法第１２６条规定，在未接到共有代表人确定信息的情况下，“公司向股份共有人

的通知和催告，向其中一人发出即可”。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征求意见稿采用了这一种立法方

式，笔者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公司不能及时、有效地将相关事宜或有关文件通知、送达给股份共

有人，既不利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不利于股份共有人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维护。而且，股份共

有应当具有极强的人合性，公司对任一共有人为通知和送达，受通知和送达人理应及时以适当方

式告知全体共有人。

二、公司法对股份共有规范的范围与共有人的登记

在现实生活中，合伙关系、夫妻关系、继承关系以及共同认购合同甚至建筑物区分所有都可

能导致股份共有的产生。〔２７〕但是，并非各种股份共有都需要由公司法予以规范。合理界定公司

法对股份共有予以规范的对象范围，有助于相关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

（一）理念梳理：公司法对股份共有规范的范围

如前所述，公司法对股份共有的规范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对股份共有代表人的规范。因此，

需要明确代表人的股份共有才有必要由公司法予以规范，而不需要明确代表人的股份共有则没有

必要由公司法加以规范，从而不属于公司法规范的范围。那么，哪些股份共有不需要明确代表人

从而无需公司法规范呢？

其一，已经具有组织体特性并有明确的权利行使代表人的股份共有，无需再由公司法予以规

范。合伙企业投资取得的共有股份是这类股份共有的典型形态。虽然合伙企业不具有独立的法人

资格，但是合伙企业的共有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稳定组织特性的共有体，有

代表共有体的名称，有代表共有体行使共有权利的负责人等等。〔２８〕所以，像合伙企业这样具有

一定组织体特征的共有体投资于公司所形成的股份共有，有确定的共有代表人，完全能像单一主

体那样享有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并能适应公司正常的运作秩序。所以，公司法没有必要对

这种类型的股份共有予以规范。

其二，因法定共有关系形成的、不需要明确权利行使代表人的股份共有，公司法也没有必要

予以规范。夫妻共有财产投资取得的股份是这类股份共有的典型形态。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除有特别约定外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在夫妻共有财

产关系中，夫妻地位平等。从法律层面来看，夫妻财产共有关系是一种法定共有，是维护和睦家

庭关系的制度安排。这种类型的股份共有通常不会影响共有股份股权的正常行使。在实际生活

中，夫妻共有股份的现象极为普遍，只要是存在婚姻关系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往往就是夫妻共

有的股份，只是这种共有关系在股份权利的行使中没有显现出来。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无论由

夫妻任何一方持有股份并行使股东权利，都不会改变或影响该股份权益的归属，也不会影响公司

的正常运作，所以公司法没有必要予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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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６〕，刘俊海书，第２９４页。

参见合伙企业法第１１条、第１５条、第２６条；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６条。



与夫妻共有不同，继承共有虽然也属于法定共有，但是两个以上继承人依法共同继承被继承

人的股份而形成的股份共有则需要公司法予以规范。〔２９〕这是因为：第一，各继承人在继承股份

形成股份共有之前，并不存在共有财产关系，这不同于夫妻股份共有和合伙企业的股份共有，在

这两种股份共有形成之前，共有人之间就已经存在共有财产关系；第二，由继承所致的股份共

有，在股份共有关系产生后 “继承”因素即消失，这也不同于以夫妻关系的存续为前提的夫妻股

份共有和以合伙企业存在为必要的合伙股份共有。实际上，继承只是导致股份共有产生的诱因，

股份共有关系形成后，继承共有关系即转化为单纯的股份共有关系，〔３０〕这就需要公司法对这种

共有如何行使股份权利作出规范。

（二）共有人登记：受公司法规范之股份共有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共同享有股份权益当属广义的、一般意义上的股份共有，那么

由公司法规范的股份共有则是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股份共有。狭义的股份共有的重要标志就是

共有人登记。由公司法所规范的股份共有人应当在股东名册上登记。

１．股份共有人登记的必要性

首先，只有经过股东名册的登记，共有人才能取得共同享有股份的资格，并受公司法规范。

例如甲、乙、丙三人共同向公司投资，可以有两种操作方式：一种是甲、乙、丙三人约定以一人

（如甲）的名义向公司投资；另一种是甲、乙、丙三人共同向公司投资，均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中

登记，但只享有一个股东资格，并确定一人 （如甲）为股份共有代表人行使股份权利。这两种操

作方式不同，形成的法律关系也不同。在前一种方式中，甲与公司发生联系，成为公司的股东，

而乙、丙两位投资人则没有与公司形成法律上的联系，只是与甲形成了三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所

以只能按合同约定在实质上分享相应的股份权益。在后一种方式中，甲、乙、丙三人均在公司名

册中记载，均与公司发生了法律上的联系，但他们只享有一个股东资格，形成了公司法意义上的

股份共有，即狭义的股份共有。由此可见，股份共有人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法律意义在于明

确各共有人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只有在股东名册上记载的股份共有人才能共同享有公司法所

规范的股东资格，才受公司法规范。

其次，对股份共有人的登记是公司法对股份共有进行规范的必要基础，也是这些规范得以有

效实施的前提。公司法通过要求共有人在股东名册上登记，将股份共有人纳入公司法的规范体

系。其实，公司法对共有股份权利行使的规范以及其他相关规范都是在各股份共有人经登记而被

确定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股份共有人的登记明确了代表人可资代表的具体对象和范围。第

二，虽然公司法规定共有股份的股东权利由代表人行使，但是法律并不绝对禁止非代表的共有人

行使共有股份的股东权。公司要认可非代表共有人行使股权行为的有效性，也需要依据股东名册

的记载来确定行为人的基本资格。第三，在股份共有代表人不明确的情况下，公司只能依据股东

名册记载的共有人姓名或名称，才能有效实施通知或送达行为。第四，对股份共有人的登记有利

于明确共有人出资不实的责任主体。

其实，对共有人的登记还体现了对共有人意志的尊重。无论是民事法律对共有的规范还是公

司法对股份共有的规范，都是法律对主体行为规制的模式设计。权利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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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继承、共同认购是公司法所规范的股份共有形成的主要原因。参见 ［日］大野正道：《株式の共有者に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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ズ５，会社法の争点），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另外，共同受让股份也

是产生由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份共有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见前引 〔７〕，李哲松书，第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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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３页。



根据法律所设计的相关模式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作为投资主体，他既可以选择不在公司股东名

册上登记记载，采取 “隐名”的投资方式，也可以选择狭义上的股份共有投资模式，在公司股东

名册上登记记载，将其对共有股份权利的行使融入公司法的规范体系之中。

２．股份共有人登记规范的立法方式

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征求意见稿第３５条没有涉及股份共有人的登记规则，这或许是受国

外立法影响所致。国外立法大多没有关于股份共有人登记的专门的、明确的规定，但这并不意味

着公司法不需要对股份共有人的登记予以规范。稍微细心观察国外有关规范就可以发现，在国外

的公司立法中，有关股份共有人登记的规范往往是与其他相关规范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立法技术

节约了立法资源，并将登记规则有机融入相关规定之中，展示了良好的立法技艺。例如，英国

２００６年公司法第１１３条第５项规定，“如果共同持有公司的股份或股本，公司的成员登记册必须

声明每一共同持有人的名称。在其他方面，为本章之目的共同持有人视为一个成员 （因此登记册

必须显示一个地址）”。该法第２８６条第２款还规定，“股份的高级持有人由共同持有人的名称出

现在成员登记册中的排顺决定。”这一规定不仅表明股份共有人应当在股东名册中进行登记，而

且规定了登记的基本内容，并且涉及共有人登记的先后顺序及共有代表人的人选。

可见，公司法对股份共有人登记的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国外立法的技术处理与其投资人相对

成熟的公司法理念以及司法人员较高的公司法执法水准相适应。鉴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司法

理念相对薄弱的客观实情，笔者主张我国公司立法明确规定股份共有人应当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中

进行登记。

三、结论与建议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共同享有股份权益的，是广义的股份共有；而狭义的股份共有是

指由公司法规范的、共有人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记载的股份共有。股份共有具有准共有属性，

可以适用民事法律有关共有的规范。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对股份共有的准用性规则缺失，可以

由公司立法予以弥补。公司法对股份共有的规范应当优先民事法律的相关规范适用。

公司法对股份共有规范的内容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对股份共有权利行使的规范。

这是公司法对股份共有规范的最重要内容，其主要功能在于将股份共有的权利行使纳入公司法规

范的体系之中，以适应现代公司制度的需要。股份共有人享有同一股东资格，需要确定代表人行

使共有股份的权利。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共有股份权利的有效行使，维护公司良好的

运作秩序，形成共有权利行使规则的良好机制，公司法应当规定：股份共有人未确定代表人的，

不得行使共有股份的权利，但是公司或相关当事人认可的除外。其二，对公司向股份共有人通知

和送达的规范。这一规范旨在保障公司行为的有效性，维护公司运作的良好秩序，以利于股份共

有人权利的行使和利益的维护。公司对共有人的通知和送达以股份共有代表人为具体对象，代表

人不明确的，以任一共有人为具体对象。其三，对股份共有人承担连带缴纳出资责任的规范。这

是基于公司资本制度的要求对股份共有人的强制性规范。作为共享同一股东资格的共有人，应当

保证这一 “共有体”股东出资义务之履行。其四，对股份共有人登记的规范，这是公司法对股份

共有的基础性规范。

基于本文的研究，笔者建议公司法司法解释 （三）征求意见稿第３５条修改为：

第三十五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持有公司股份的，应当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进

行登记，并确定一人代表全体共有人行使股份权利。未确定股份共有代表人，共有人主张其行使

共有股份权利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公司或相关主体认可的，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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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共有代表人受领公司的通知和相关文件的送达。未明确股份共有代表人的，公司向共有

人中一人通知和送达文件，其效力及于全体共有人。

股份共有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相关利益主体主张共有人承担连带缴纳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本 《规定》未规定的，可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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